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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8月28日及2018年9月6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8年9月12日下午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孙承铭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7人，代表股份5,817,328,651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3.60%，现场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0人，代表股份5,671,432,912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7人，代表股份145,895,

739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杨斌律师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案1以特别决议通过；议案5-7以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选举孙承铭、褚宗生、许

永军、罗慧来、刘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李延喜、屈文洲、蔡元庆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

周松、刘清亮、胡芹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0,520,

474

99.71% 4,100 0.00% 16,804,077 0.2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65,697,314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9%；反对4,1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6,

804,0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

议案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0,520,

474

99.71% 4,100 0.00% 16,804,077 0.2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65,697,314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9%；反对4,1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6,

804,0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

议案3、关于子公司为苏州灏溢提供担保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0,421,

674

99.71% 6,100 0.00% 16,900,877 0.2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65,598,514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4%；反对6,1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6,

900,8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

议案4、关于子公司为北京招合提供担保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0,518,

474

99.71% 6,100 0.00% 16,804,077 0.2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65,695,314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9%；反对6,1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6,

804,0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

议案5、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选举孙承铭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4,364,108 99.78%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孙承铭为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169,540,948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0%。

5.02选举褚宗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3,994,408 99.77%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褚宗生为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169,171,248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9%。

5.03选举许永军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5,410,223 99.8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许永军为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170,587,063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7%。

5.04选举罗慧来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770,391,933 99.1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罗慧来为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135,568,773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8%。

5.05选举刘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4,022,510 99.77%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刘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169,199,350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1%。

议案6、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01选举李延喜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5,427,422 99.8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李延喜为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170,604,262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

6.02选举屈文洲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763,625,419 99.08%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屈文洲为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128,802,259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7%。

6.03选举蔡元庆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5,477,022 99.8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蔡元庆为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170,653,862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

议案7、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7.01选举周松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805,377,131 99.7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周松为第二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选举票数为170,553,971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5%。

7.02选举刘清亮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790,508,614 99.54%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刘清亮为第二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选举票数为155,685,454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0%。

7.03选举胡芹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817,328,651 5,790,299,015 99.54%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选举胡芹为第二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选举票数为155,475,855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杨斌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

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

法，会议形成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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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8年9

月7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年9月12日，会议如期在深圳蛇口举行。

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7人，董事褚宗生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董事罗慧来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

决权。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孙承铭为公司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孙承铭、许永军、罗慧来、屈文洲（独立董事）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公司董事长孙承铭担任召集人。

三、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李延喜（独立董事）、刘伟、蔡元庆（独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委员，李延喜担任召集人。

四、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蔡元庆（独立董事）、李延喜（独立董事）、屈文洲（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蔡元庆担任

召集人。

五、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屈文洲（独立董事）、褚宗生、蔡元庆（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屈文洲担任召集人。

六、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许永军为总经理，刘伟、朱文凯为常务副总经理，黄均隆为财务总监，刘宁为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级），张林、龚镭、蒋铁峰、聂黎明为副总经理。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相关人员简历附后。

七、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陈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议案董事会均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今日刊登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许永军：男，55岁，毕业于西北轻工业学院（现为陕西科技大学）应用化学专业，获硕士学位。 现任本公司董事、党

委书记、总经理。 历任招商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招商局地产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伟：男，54岁，研究员。毕业于同济大学结构工程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

经理。 历任招商局漳州开发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党委书

记、常务副院长，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招商局地

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朱文凯：男，50岁，经济师。 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 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历任蛇口招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深圳蛇口招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招商局地产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华中区域总部董事

长。

黄均隆：男，53岁。 毕业于长沙交通学院管理系财务会计专业，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历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深圳招商石化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蛇口招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招商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招

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刘宁：女，49岁。 1992年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机械加工专业，获学士学位。 2000年完成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工

商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后就读于澳门科技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1998年起从事证券事

务工作，2001年被聘为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08年至2015年任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张林：男，55岁，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获学士学位。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历任中国自动化控

制系统总公司计划处兼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公司副总经理；深圳中航集团中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百安居深

圳合资公司、华南区总经理；百安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龚镭：男，50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获博士学位。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历任福建省

建筑设计院助理工程师；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研究院副教授；福建省建筑科学院研究院高级项目经理；招商局漳州开

发区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物流项目负责人；招商局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置业有限公

司港澳项目部地产代理公司总经理；招商创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太子湾、前

湾总经理、副总经理。

蒋铁峰：男，45岁，工程师。 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清华大学，获工

学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华东区域总经理、上海公司总经理。历任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富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南京公司副总经理、南京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南京公司总经理、华东区域常务副总经

理。

聂黎明：男，47岁，工程师。 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机电系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专业，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电子

科技大学，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公司总经理。 历任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光明项目部经理、副总经理；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云南公司总经理、重

庆公司总经理、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本公司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华北区域常务副总经理、华北区域总经理。

许永军先生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704,000份、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股票124,800股。刘伟先生被授予公司股票期

权669,000份、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股票113,000股。 朱文凯先生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462,000份、参与员工持股计

划份额为127,119股、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股票53,027股。 黄均隆先生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372,000份、参与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为206,780股。 刘宁女士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372,000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为127,119股、通过二级

市场持有公司股票24,601股。 张林先生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372,000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为169,068股、通过二

级市场持有公司股票50,250股。龚镭先生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372,000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为84,746股。蒋铁峰

先生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267,000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为50,000股、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股票33,000股。 聂

黎明先生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267,000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为29,661股。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均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相关法规规章要求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未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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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8年9

月7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018年9月12日，会议如期在深圳蛇口举行，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

监事4人，监事刘清亮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监事胡芹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监事会选举周

松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周松：男，46岁。毕业于武汉大学世界经济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招商局资本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历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计划资金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总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武汉分行副行长，总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总行业务总监兼总行

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同业金融总部总裁兼总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总行业务总监，投行与金融市场总部总裁兼总

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总行业务总监。

截至2018年9月12日，周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相关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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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了公司2018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现将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孙承铭先生、褚宗生先生、许永军先生、罗慧来先生、刘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李延喜先生、屈文洲先生、蔡元庆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8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自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

关法规要求，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8

日发布的《第一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付刚峰先生、杨天平先生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截至2018年9月

12日，付刚峰先生持有公司限售股23,700股，限售原因为2016年1月18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购买公司股票并承诺三十

六个月内不出售该次购买的股票，其所持股份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杨天平先生

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为288,559股，其所持股份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独立董事王军生先生、彭剑锋先生、廖建文先生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也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截

至2018年9月12日，王军生先生、彭剑锋先生、廖建文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董事会对付刚峰先生、杨天平先生、王军生先生、彭剑锋先生、廖建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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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

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现将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周松先生、刘清亮先生、胡芹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万鑫先生、谢扬佳女

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5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发布的《第一届

监事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2018年9月12日发布的《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张建卫先生、沈英英女士、陈燕女士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2018年9月12

日，张建卫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沈英英女士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为38,136股，陈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张建卫先

生、沈英英女士、陈燕女士均不存在应当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监事会对张建卫先生、沈英英女士、陈燕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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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刘宁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宁女士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刘宁：女，49岁。 1992年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机械加工专业，获学士学位。 2000年完成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工

商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后就读于澳门科技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1998年起从事证券事

务工作，2001年被聘为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08年至2015年任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刘宁女士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372,000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为127,119股、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股票24,

601股。 刘宁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相关法

规规章要求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

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兴华路6号南海意库3号楼

联系电话：0755-26819600

传 真：0755-26818666

邮政编码：518067

电子邮箱：cmskir@cmhk.com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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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陈江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陈江先生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陈江：男，42岁，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天津大学，分别获得注册会计师专门化专业

学士学位及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先后任职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

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陈江先生被授予公司股票期权135,000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为21,186股。 陈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相关法规规章要求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兴华路6号南海意库3号楼

联系电话：0755-26819600

传 真：0755-26818666

邮政编码：518067

电子邮箱：cmskir@cmhk.com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416

证券简称：湘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8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电工北路66号湘潭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6,046,1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47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柳秀导主持。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

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汤鸿辉先生、颜勇飞先生、

舒源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大会；独立董事徐海滨先生、温旭辉女

士、何进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蒋瑛女士、魏明远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经理层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046,182 100 0 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

的议案

8,833,

918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分别获得全体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韶峰、黄学敏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法律审查，本所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

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股票代码：000926� � � � �股票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2018-104

债券代码：112220� � � � �债券简称：14福星01

债券代码：112235� � � � �债券简称：15福星01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

知于2018年9月6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8年9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 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湖北福星惠誉江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汉置业” ）信托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近日，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 ）拟向江汉置业提供人民币60,

000万元信托贷款，期限24个月，年利率10.7%。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星惠誉” ）之全资子公司宜昌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

昌福星惠誉” ） 以其拥有的项目土地使用权作抵押， 福星惠誉以其持有宜昌福星惠誉

100%股权作质押，四川信托对江汉置业的上述信贷资金及宜昌福星惠誉的销售回款进

行监管，公司控股股东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宜昌福星惠誉为江汉置业履行上述义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江汉置业向宜昌福星惠誉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926� � � � � � � � � �股票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2018-105

债券代码：112220� � � � � � � � � �债券简称：14福星01

债券代码：112235� � � � � � � � � �债券简称：15福星01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

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惠誉” ）之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江汉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汉置业” ）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 ）于近日

共同签署《信托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福星惠誉全资子公司宜昌福星惠誉

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福星惠誉” ）与四川信托签订《抵押合同》；福星惠誉

与四川信托签订《质押合同》；公司控股股东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

集团” ）、福星惠誉、江汉置业、宜昌福星惠誉与四川信托签订《项目监管协议》；宜昌福

星惠誉及福星集团分别与四川信托签订《保证合同》； 江汉置业向宜昌福星惠誉出具

《反担保承诺函》。 上述合同及协议约定，四川信托拟设立“四川信托-武汉福星华府项

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本信托计划” 或“信托计划” ），以信托计划实际募

集的信托资金向江汉置业提供贷款， 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 年利率为

10.7%，期限24个月。 为确保上述合同的履行，宜昌福星惠誉以其拥有的项目土地使用

权作抵押，福星惠誉以其持有宜昌福星惠誉100%股权作质押，四川信托对江汉置业的

上述信贷资金及宜昌福星惠誉的销售回款进行监管，福星集团、宜昌福星惠誉为江汉置

业履行上述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江汉置业向宜昌福星惠誉提供反担保。

根据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公司为子公

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授权期间内批准提

供担保额度的对象系公司子公司，包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授权期限内增

设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江汉置业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本年度经审批担

保额度为80,000万元，本次担保前担保余额为18,579.38万元，获得从福星惠誉经审批

担保额度调剂41,420.62万元，本次担保后可用担保额度为0万元。福星惠誉本年度经审

批担保额度为900,000万元，扣除本次调剂担保额度后，福星惠誉本年度可用担保额度

为815,631.38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债务人）江汉置业：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

24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00万元，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杨汊湖特8号，法定代表人

谭少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的许可证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福星惠誉持股100%。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5,955,655,791.31元， 负债3,487,377,

797.82元，净资产2,468,277,993.49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元；2017年1月1日至12

月31日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9,033,065.05元，净利润-6,777,298.39元（以上

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18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8,791,852,048.86元，负债6,

327,665,524.30元， 净资产2,464,186,524.56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128,935,

225.76元；2018年1月1日至6月30日实现营业收入0元， 利润总额-2,763,028.95元，净

利润-2,763,028.95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信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借款人：江汉置业

贷款人：四川信托

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具体以各笔贷款划款凭证之和为准）

期限：24个月

年利率：10.7%

用途：用于福星华府项目K4地块（“目标项目” ）的开发建设及贷款人认可的其他

用途。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借款人及贷款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

盖各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2、《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抵押人：宜昌福星惠誉

抵押权人：四川信托

抵押物：宜昌福星惠誉拥有的鄂（2018）宜昌市不动产权第0048600号

被担保本金：人民币60,000万元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及债务人因违反主合同而产生的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向四川信托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

电讯费、杂费等）以及甲方因实现债权、实现抵押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及其它全部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变（拍）卖费、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

等）。

合同生效：本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后生效。

3、《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质权人：四川信托

出质人：福星惠誉

质押物：福星惠誉持有宜昌福星惠誉100%的股权

被担保本金：人民币60,000万元

质押期限： 自债务人偿还主合同项下全部信托贷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履行完毕之

日起终止。

担保范围：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利息及债务人因违反主合同而产生的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向质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

杂费等）以及质权人因实现债权、实现质押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及其它全部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变（拍）卖费、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等）。

合同生效：本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

同专用章）后生效。

3、2份《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福星集团、宜昌福星惠誉

债权人：四川信托

担保本金：人民币6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利息及债务人因违反主合同而产生的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

讯费、杂费等）以及债权人因实现债权、实现担保权利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及其它全

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变（拍）卖费、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

等）。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至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合同生效：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后生效。

4、《项目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监管人：四川信托

被监管人：江汉置业、宜昌福星惠誉

监管内容： 江汉置业在银行开立的信托资金监管账户和宜昌福星惠誉在银行开立

的销售回款监管账户。

监管方式：账户监管及现场监管

监管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信托计划终止之日止

合同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后生效。

5、《反担保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反担保人（债务人）：江汉置业

被保证人：宜昌福星惠誉

反担保范围：基于《保证合同》为债务人代偿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代偿本金、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上述担保合同约定需代为承担的一切费用）以及为实现追

偿权所发生费用（包括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

反担保期间：本承诺函签订之日起至本公司为债务人代偿之日后三年。

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生效时间：自反担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行为属公司合并范围内的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筹措资金，促进项目快速开

发。 江汉置业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拥有土地开发项目计容建筑面积约58万平方米，

该项目位于武汉三环线内，地理位置优越，现在正处于开发中，未来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公司已要求被担保方提供相关反担保，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目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

任的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含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

681,233.25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9,433.93万元，其中：公司为子公司及子

公司之间的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681,233.25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163.66%）、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9,433.93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126.49%）。 随着公司及子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及子公司对其提供的

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本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对无业务往来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亦不存在逾

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对其他公司的担保金额为0，逾期担保为0。

六、备查文件

1、本次担保相关合同；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2018-069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收到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安公司” ）的通知，获悉富安公司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给安徽国元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富安公司 是 1,600万 2018-09-11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安徽国元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6.25% 融资

截至2018年9月11日，富安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256,013,89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91％；富安公司已累计质押了所持公司股份244,000,0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95.3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35％。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813

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65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8月9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8年8月28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上的《原尚股份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56）。

近日，公司完成了章程修正案备案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换发的《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及《营业执照》。 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7857431A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公司住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

法定代表人：余军

注册资本：895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8月15日

营业期限：2005年8月1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

平台查询。 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以审批机关

核定的为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以商务

主管部门备案的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

2018-094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9月12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独

立董事孙钢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孙钢宏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请辞去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的委员职务。 辞任后，孙钢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孙钢宏先生辞职后，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将少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孙钢宏先

生的辞职报告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此期间，

孙钢宏先生仍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安排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甄选提名事宜，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完成独

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孙钢宏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公司董事会对孙钢宏先生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编号：临

2018-127

债券代码：

122093

债券简称：

11

中孚债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

期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联集团” ），已于2018

年1月16日完成了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可交换债券” 、“本

期债券” ）发行工作，标的股票为公司部分A股股票，发行总额为8.49亿元（849.00万张），债券期限3年。 相关事项详见公司发布的《河

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完成发行及拟办理股票质押担保（第二期）的公告》

（临2018-030）。

根据相关规定和《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 ）的约定，本期可交换债券将于2018年9月17日进入换股期。 换股期自2018年9月17日起至2021年1月15日止（若到期日为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换股期间，豫联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可能会因投资者选择换股而导致减少。

截止本公告日，豫联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079,829,3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06%。，其中：豫联集团通过“河南豫联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813,829,3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0%；通过“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质押专户” 持有本公司216,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01%；通过“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质押专户” 持有本公司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5%。

经测算，进入换股期后，假设全部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交换债全部用于交换公司股票，豫联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债券持有人选

择换股而减少，并不影响豫联集团的控股股东地位，且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在换股期内，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以及因换股条件调整可能导致的实际换股数量等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豫联集团因其可交换债券投资者换股导致所持公司股份减少的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规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豫联集团

可交换债券发行及后续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